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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关于申报2016年度涪陵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意见

和深化校地合作决定有关奖补项目的通知
涪陵新城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建设创新型城区的实施意见》（涪陵委发〔2016〕16号）和《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校地合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涪陵委发〔2009〕36号）文规定，我委将对全区2016年度符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意见和校地合作情况进行统计汇总，以便审核兑现相关奖励和补助。请符合奖补政策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本通知要求，按时申报。
一、申报范围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单位或个人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意见和校地合作中取得的工作成效，且符合奖补政策条件的，方可进行申报。
二、申报内容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意见奖补项目

1．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再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
3、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4．新评定的国家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经区科委认定的新增众创空间。
（二）实施校地合作奖补项目
6．对接成功的科技特派员工作补助；
7、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补助；
8．新培养的博士、硕士补助；
9．校所专家或技术人员因校地合作在涪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返还。
三、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或个人请严格按照《附件1．申报材料填写说明》的要求，填写对应的奖补申报表（附件2—附件10），并按申报奖补事项分别提供证明材料。
2．申报单位或个人请于2017年3月8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鲜章后报区科委，过期不再受理。其中新认定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再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国、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申报材料报区科委工业科审核汇总，联系人：陈春名，电话：72889153；科技特派员申报材料报区科委农村与社会事业科审核汇总，联系人：高波，电话：72889072；其余材料报区科委成果市场科审核汇总，联系人：黄礼刚，电话：72889156。
3．请申报单位或个人接此通知后，认真填报。报送的材料务求真实、准确，凡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其奖励补助资格，并予以通报。
附件：1．申报材料填写说明
2．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申报表
3．高新技术产品奖励申报表
4．科技研发平台奖励申报表
5．科技企业孵化器奖励申报表
6．众创空间奖励申报表
7．科技特派员工作补助申报表
8．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补助申报表
9．培养人才补助申报表
10．合作专家或技术人员在涪上交个人所得税返还申报表
重庆市涪陵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7年2月28日
附件1
申报材料填写说明
1、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再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填报附件2）
填报依据：“对首次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对每三年继续保持认定的，奖励5万元。” （涪陵委发〔2016〕16号）
提交材料：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2、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填报附件3）
填报依据：“被认定为市级高新技术产品和重点新产品，均奖励2万元。”（涪陵委发〔2016〕16号）
提交材料：高新技术产品证书复印件。
3、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填报附件4）
填报依据：“被认定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分别奖励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涪陵委发〔2016〕16号）
提交材料：国市相关部门认定文件复印件。
4、新评定的国家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填报附件5）
填报依据：“对新评定的国家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和50万元。”（涪陵委发〔2016〕16号）
提交材料：国、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文件复印件。
5、经区科委认定的新增众创空间（填报附件6）
填报依据：“对经验收的众创空间，区政府给予5万元补助。”（涪陵府发〔2015〕70号）
提交材料：区科委的认定文件复印件。
6、对接成功的科技特派员工作补助（填报附件7）
填报依据：“经认定对接成功的科技特派员，每人每年由区财政补助3000元工作经费。”（涪陵委发〔2009〕36号）
提交材料：科技特派员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科技特派员工作记录表，科技特派员开展工作情况和取得业绩的证明材料等。
7、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补助（填报附件8）
凡属区内企业和科研单位引进博士、正高职称及其以上的紧缺人才，除享受渝府发〔2009〕58号文件规定和区内的其它优惠政策外，按照《重庆市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政策规定》的标准，区政府再增发同等的岗位津贴。”（涪陵委发〔2009〕36号）
提交材料：学位证书或职称证书，人才类型证明材料，与引进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引进人才开展工作情况及取得业绩的证明材料等。
特别说明：申报人员须符合《重庆市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政策规定》的人才标准。
8、新培养的博士、硕士补助（填报附件9）
填报依据：“鼓励本区企业和从事科技研发、推广的单位与高校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每培养一名博士、硕士，毕业后签约继续在涪陵服务5年以上的，由区财政给区内送培的单位分别补助4万元、2万元。”（涪陵委发〔2009〕36号）
提交材料：博士或硕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单位与被培养者在培养前签订的毕业后继续服务5年以上的合同（或协议），送培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
特别说明：在涪高校培养人才不在补助之列。
9、校所专家或技术人员因校地合作在涪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返还（填报附件10）
填报依据：“校所专家和技术人员因校地合作在涪陵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由区财政等额返还。”（涪陵委发〔2009〕36号）
提交材料：专家或技术人员在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凭证，专家或技术人员与区内合作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专家或技术人员身份证明等。
附件2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
情况
	名称
	
	开户行
	

	
	账户名
	
	账号
	

	
	联系人
	
	电话
	

	认定
情况
	类型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再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时间
	
	认定文号
	

	申报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科委
初审
意见
	主办科室：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科委
审核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认定情况的类型栏，将对应的“□”填为“■”。
附件3

高新技术产品奖励申报表
	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
	
	开户行
	

	
	账户名
	
	账号
	

	
	联系人
	
	电话
	

	认定文号
	
	认定时间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号

	
	
	

	
	
	

	
	
	

	申报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科委
初审
意见
	主办科室：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科委
审核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产品类型属性栏，将对应的“□”填为“■”。
附件4
科技研发平台奖励申报表
	单位情况
	名称
	
	开户行
	

	
	账户名
	
	账号
	

	
	联系人
	
	电话
	

	认定
情况
	平台全称
	

	
	类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市级重点实验室
□市级产业技术研究院       □市级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市级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认定时间
	
	认定文号
	

	申报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科委
初审
意见
	主办科室：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科委
审核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认定情况的类型栏，将对应的“□”填为“■”。
附件5
科技企业孵化器奖励申报表
	单位
情况
	名称
	
	开户行
	

	
	账户名
	
	账号
	

	
	联系人
	
	电话
	

	认定
情况
	平台全称
	

	
	类型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认定时间
	
	认定文号
	

	申报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科委
初审
意见
	主办科室：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科委
审核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认定情况的类型栏，将对应的“□”填为“■”。
附件6
众创空间奖励申报表
	单位情况
	名称
	
	开户行
	

	
	账户名
	
	账号
	

	
	联系人
	
	电话
	

	认定
情况
	平台全称
	

	
	认定时间
	
	认定文号
	

	申报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科委
初审
意见
	主办科室：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科委
审批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认定情况的类型栏，将对应的“□”填为“■”。
附件7
科技特派员工作补助申报表
申报单位：                                                          年   月   日
	科技特派员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合作单位
基本情况
	单位
名称
	
	单位
地址
	

	
	负责人
	姓名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话
	

	合作的
项目名称
	

	签订合同
情况
	签约时间
	
	合同
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合作内容及目标：

	开展工作
情况
	

	合作单位
申报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校地合作
领导小组
办公室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8
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补助申报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引进人才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位
	
	职称
	
	从事专业
	

	
	原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人才类型
	第一类：□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二类：□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千人计划）人选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前三名   □国家“863”、“973”重大科研项目主持人
第三类：□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技术带头人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前三名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引进单位
情  况
	单位
名称
	
	单位
地址
	

	
	单位
属性
	□企业    □科研单位

	
	负责人
	姓名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话
	

	签订合同情  况
	签约时间
	
	合同
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工作内容及目标：

	开展工作情  况
	

	引进单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校地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人才类型、引进人才单位属性栏，将对应的“□”填为“■”。
附件9
培养人才补助申报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培养人才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培养前学历
	
	培养前职称
	
	培养前
从事专业
	

	
	培养
学校
	
	入学
时间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学位名称
	

	
	现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送培单位
情  况
	单位
名称
	
	单位
地址
	

	
	单位
属性
	□企业    □从事科技研发、推广单位

	
	负责人
	姓名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话
	

	签订合同情  况
	签约时间
	
	合同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工作内容及目标：

	工作开展情  况
	

	送培单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校地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送培单位属性栏，将对应的“□”填为“■”。
附件10
合作专家或技术人员在涪上交个人所得税返还申报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纳税专家或技术人员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
单位
	
	联系电话
	

	合作单位
情  况
	单位
名称
	
	单位
地址
	

	
	负责人
	姓名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话
	

	缴纳个人所得税情况
	缴税金额（元）
	

	
	缴税时间
	

	签订合同情  况
	签约时间
	
	合同
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工作内容及目标：

	工作开展情  况
	

	合作单位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校地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重庆市涪陵区科委办公室                   2017年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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